
 

 

110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

等 別：四等考試 

類 科：戶政 

科 目：民法總則、親屬與繼承編概要 

 

一、甲與乙為夫妻，育有子女丙，丙深得祖父丁之喜愛。丁於過世時，將其所有一幅字遺贈給 13

歲的丙。其後，甲經深思熟慮，計畫出售該幅字畫，並將可能獲得之價金以丙之名義定存於

銀行，作為丙將來的教育經費。惟甲因信賴戊對該幅字的鑑定，以為僅係高品質仿作，於徵

得乙之同意後，以新臺幣(下同)20 萬元出售與己，雙方均已履約完畢。甲並將該 20 萬元以丙

的名義在銀行設定定存。數個月之後，甲得知該幅字畫經某具有公信力的鑑定機構認定為真

跡，值約 200 萬元。試問： 

甲是否得處分該幅字畫?(10 分) 

甲乙得否以丙的名義向己請求返還該幅字畫?(30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以四等來說算稍為複雜之題目，但將法律關係畫出，逐一引出法條便可解

題。 

【擬答】 

甲是否得處分該字畫，如下討論： 

依民法第 1087 條「未成年子女，因繼承、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其特有財

產。」，因此未成年子女丙自祖父丁處受贈之字畫，性質上為其特有財產。 

依民法第 1088 條第 1 項「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由父母共同管理。」、第 2 項「父母

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有使用、收益之權。但非為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分之。」

可知，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若欲處分，除須為子女之利益為之外，另必須由父母共同

為之，題中甲是為了將該字畫販售金額作為丙之教育經費且已設定定存，應屬為其利益

為之，僅係由題意並無從得知甲之處分是否經乙之同意，若甲、乙雙方均同意該字畫之

處分，則該處分始為有效。 

甲乙得否以丙的名義向己請求返還該幅字畫，如下： 

依民法第 105 條「代理人之意思表示，因其意思欠缺、被詐欺、被脅迫，或明知其事情

或可得而知其事情，致其效力受影響時，其事實之有無，應就代理人決之。但代理人之

代理權係以法律行為授與者，其意思表示，如依照本人所指示之意思而為時，其事實之

有無，應就本人決之。」，甲請戊針對該字畫進行鑑定，並就戊之鑑定結果代理丙與己

進行買賣，甲是丙之法定代理人，因此就該買賣是否有意思表示錯誤，應就代理人決之。 

本案甲因受戊之鑑定結果影響而進行買賣行為，針對真品字畫誤信為仿品而進行買賣，

甲之意思雖屬動機錯誤，惟該動機錯誤係屬於「物之性質交易上重要者」，甲得代理丙

依民法第 88 條第 2 項「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，若交易上認為重要者，其錯誤，視為

意思表示內容之錯誤。」準用第 1 項規定撤銷意思表示，並以丙之名義請求己返還字畫。 



 

 

 

二、甲男離婚後，與前妻生有一子乙，乙已成年。其後甲與丙女再婚，生有一未成年女兒丁。乙

因經商失敗，積欠戊銀行新臺幣(下同)500 萬元，名下已無任何資產得以償債。甲因病去世後，

留下財產 1200 萬元。丙乃於繼承開始後 3 個月內代理丁以書面向法院辦理拋棄繼承，乙亦於

繼承開始後 3 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辦理拋棄繼承。試問：丁女之拋棄繼承是否發生效力?戊銀

行可否撤銷乙之拋棄繼承的意思表示?(30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主要考點為特有財產之處分應具備為子女利益之要件。另拋棄繼承是身分上

行為，不允許債權人撤銷。 

【擬答】 

丁女之拋棄繼承是否發生效力，如下： 

依民法第 1087 條「未成年子女，因繼承、贈與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，為其特有財

產。」，因此未成年子女丁繼承遺產，性質上為其特有財產。 

依民法第 1088 條第 2 項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財產，有使用、收益之權。但非為

子女之利益，不得處分之。」可知，拋棄繼承性質上屬於「處分行為」，因此丁之母親

丙若欲就丙之特有財產為處分行為，則必須「為子女之利益」，本案甲死亡後遺有財產

1200 萬，丙代理丁拋棄繼承，對於丁而言等於喪失其繼承權利，應屬不利於丁之行為，

故丙該代理丁拋棄繼承之行為應為無效。 

戊銀行可否撤銷乙之拋棄繼承的意思表示，如下： 

依最高法院 73 年第 2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，繼承權是以人格上法益為基礎，因此債務人若拋

棄繼承，應不許債權人依民法第 244 條撤銷之，故戊不得撤銷乙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。 



 

 

 

三、甲男與乙女結婚，生有二子丙與丁，從小由同住之甲的母親戊照顧。其後，甲乙因感情不合

而離婚，協議未成年之丙與丁皆由甲單獨行使親權。其後因甲入監服刑，乃與戊訂立書面委

託監護契約，約定子女於成年前之生活與財產管理事項皆由戊處理。試問： 

戊得否同意丙、丁之訂婚或結婚?(10 分) 

甲若無足夠之金錢可負擔丙、丁之學費，乙是否負有負擔該學費之義務?(10 分) 

甲出獄後，若丙、丁尚未成年，甲是否可終止與戊之委託監護?(10 分) 

《考題難易》：★★★ 

《破題關鍵》：本題所考為監護及扶養等基礎觀念。 

【擬答】 

戊得否同意丙、丁之訂婚或結婚，如下： 

依民法第 1092 條「父母對其未成年之子女，得因特定事項，於一定期限內，以書面委託

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。」，因此甲得與戊訂立書間委託監護契約。 

依民法第 1097 條第 1 項「除另有規定外，監護人於保護、增進受監護人利益之範圍內，

行使、負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、義務。」，因此戊得行使負擔甲對於丙、丁之

權利，依民法第 974 條「未成年人訂定婚約，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。」及第 981 條規

定可知，未成年子女訂婚、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，戊當然可行使同意權。 

甲若無足夠之金錢可負擔丙、丁之學費，乙是否負有負擔該學費之義務，如下： 

依民法第 1116-2 條「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，不因結婚經撤銷或離婚而受影

響。」，因此以仍須負擔丙、丁之扶養義務，而應負擔學費。 

甲出獄後，若丙、丁尚未成年，甲是否可終止與戊之委託監護，如下： 

甲仍為丙、 丁之父母，因此其可於出獄後與戊協議終止委託監護關係。 


